撤消无线电台（站）申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号：

	以下部分由申请者填写

	设台单位
	名      称
	
	原申请表编号
	

	
	通信地址
	
	联   系   人
	

	
	联系电话
	
	传真号码
	
	邮政编码
	

	撤消理由及数量：

固定台：       台；车载机/船舶台：      台；手持机：      台；合计：        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以下部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填写

	初审意见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批意见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撤消无线电台（站）技术资料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号：

	设台单位
	
	原申请表编号
	

	发射频率
	
	接收频率
	

	序号
	设备型号
	发射功率
	生产厂商
	设备出厂号
	固/船/车/手
	执照编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备  注
	
	有续表否
	


